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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市场上滥用“生鲜
灯”的行为，《办法》第七条
第二款规定：“销售生鲜食
用农产品，不得使用对食
用农产品的真实色泽等感
官性状造成明显改变的照
明等设施误导消费者对商
品的感官认知。”如有上述
行为，“由县级以上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

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五
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
款。”

食品安全专家陈日春
告诉记者，“生鲜灯”具有
一定的迷惑性，消费者可
以通过增强自己的鉴别能
力来避免被“坑”。例如，
猪肉的颜色可以作为判断
肉制品好坏的一个标准，

但并不是颜色越鲜艳，猪
肉就越新鲜，正常新鲜的
猪肉呈现淡粉色，不同部
位、排血的干净程度，都会
影响猪肉的颜色。并且，
除了颜色，消费者还可以
通过猪肉的质地、气味来
综合判断肉质的好坏。

“新鲜的猪肉富有弹
性，用手指按压后可以很

快复原，气味也是肉制品
的香味，没有其他异味。”
陈日春表示，“还有就是在
气温较高的夏天，如果店
家没有对肉制品采取保鲜
措施，消费者就要特别小
心。夏天天气热，会加速
肉制品变质，消费者最好
到有采取保鲜措施的摊位
购买肉品。”

“生鲜灯”将禁用，福州市场情况如何？
市场监管总局出台新规，12月1日起不得用“生鲜灯”误导消费者；记者走访发现，

福州超市和农贸仍在广泛使用这种灯

N海都记者 梁展豪 实习生 魏楚涵 文/图

不少菜市场的生鲜摊位上都会挂着颜色各异的
“生鲜灯”，这些灯光把鲜肉蔬果们包装成了光鲜亮
丽的“卖家秀”，也让不少市民回家后才发现“上
当”。22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食用农产品市场销
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对于
群众反映的“生鲜灯”误导消费者问题，《办法》明确
规定，销售生鲜食用农产品，不得使用对食用农产品
的真实色泽等感官性状造成明显改变的照明等设
施，误导消费者对商品的感官认知。《办法》将于12月
1日起施行。

目前，福州各市场上“生鲜灯”的使用情况如
何？是否有对消费者产生误导？记者进行了一番
走访。

25 日上午，记者来到
晋安区金城农贸市场，只
见一排排红光整齐地照在
肉摊上，连摊主们都“闹了
个大红脸”。鲜艳的灯光
下，不少市民在观察肉的
品质时都必须凑近。

“老人家来买菜，被这
个红光一照，怎么看得清

楚？”张女士告诉记者，自
己经常来该市场买肉，前
两天就买到一块品质不佳
的五花肉，明明在摊位的
灯光下，肉看起来鲜红漂
亮，但拿回家后却被“打回
原形”，变得色泽暗淡。

在永辉超市（国棉店）
和好多利超市（金城店），

记者也同样观察到了肉
品上方挂有“生鲜灯”的
情况。

“普通的白灯照下来
我们都会觉得很热，这个
灯不仅省电而且照得肉很
好看。”鼓楼区东浦便民生
鲜市场一猪肉摊摊主向记
者说道。

在“生鲜灯”占大多数
的市场里，也有部分“清
流”。“90 后”肉摊摊主张
先生（化名）告诉记者，市
场 里 很 多 人 使 用“ 生 鲜
灯”给肉“美颜”，但自己
对肉的品质有信心，所以
不会使用，“我们玩的就是
真实”。

在淘宝平台上，不少
售卖“生鲜灯”的店铺月销
量都达到了 1000 个左右，
有些店铺甚至售卖可遥控
调整灯光颜色和亮度的

“生鲜灯”。

不少商铺还在详情页
中打出“有好灯光才有好生
意”“生意好不好卖相很重
要”的宣传标语。

记者以买主身份咨询
了几家售卖此类灯品的商

户，在询问该如何挑选时，
一店铺客服人员随即发来
了各类使用场景所推荐的
款式。“照猪肉、水果和海
鲜都最好用红白光，熟食
用红暖光，蔬菜用绿白或

者全白光。”
记者询问《办法》出台

对“生鲜灯”销售是否有影
响时，部分商家表示，市场
上仍有很多人在使用，并不
担心产品销售问题。

走访 使用“生鲜灯”的商贩仍占多数

“我有些怕狗，所以很
高兴在条例里看到对遛狗
的要求与限制。”市民钟女
士回忆起几天前的经历，
依旧有些害怕。“我们小区
有些养犬人在小区绿地遛
狗时没有牵狗绳，我路过
时还被宠物狗追了。”钟女
士希望细化监督方法，并
严格实行，“小区内部比较
私密，如果没有监控录像，
且养宠人没有牵绳，我们

普通市民应该如何督促
呢？养犬条例可以在他人
协助监督方面作出更细致
的规定。”

市民陆先生则希望进
一步细化犬吠的定义、影
响程度以及制止措施。“我
家对门养了一条狗，它会
在有人经过或半夜时大
叫，这对我们的生活造成
了一定影响。”陆先生告诉
记者，他曾与这位邻居沟

通，希望及时安抚宠物犬，
但对方的态度并不温和。

“他说狗的行为不受人控
制，目前也没有具体法规
规定宠物犬犬吠的分贝范
围，因此拒绝了我的建
议。”陆先生建议，在保障
养犬人群权利的同时，也
应强调其应尽的义务；养
犬条例也应明确执行部
门、监督途径，以保障非养
犬人群的权益。

城市养犬如何管理？市民意见纷呈

电商 月销量上千个，“生鲜灯”仍有市场

新规 警示为主，拒不改正最高或罚3万元

《福州市城市养犬管理条例（草案修改二稿）》（以下简称“养犬条例”）7月21日至8月20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对于“养犬条例”，许多福州市民在表示
欢迎的同时，也纷纷提出自己的想法与建议。

养犬应该注意哪些方面？如何让宠物犬在城市合理生活？如何保障养犬人与非养犬人的权益？对此，记者走访了福州多处地点，随机采访了市民的想法。

24日，记者来到青年广
场，三三两两的市民正在遛
狗。市民卢女士养有一条4
岁的金毛犬，她十分赞成养
犬条例提出的“实行养犬登
记制度”。“这不仅可以规范
宠物狗管理，也有助于我们
养宠人解决宠物犬丢失等
问题。”卢女士希望未来宠
物犬登记制度能与宠物医
院、公安系统联动。

同时，卢女士希望福
州城区可以放宽宠物犬活
动区域。“例如三坊七巷、
上下杭等景点对宠物犬依
旧有限制。”卢女士告诉记
者，她理解对景点及其他
旅客的保护，如果能规定
时间及地点，在为犬只佩
戴嘴（脖）套，并使用束犬
绳牵领的情况下，允许养
宠人与宠物一同进入景区

就更好了。
记者随后来到东泰禾

广场，正在遛狗的林女士告
诉记者，自己十分喜爱宠物
犬。她希望养犬条例可以
根据市民的实际情况弹性
调整养犬数量。“如果养犬
人的住宅性质与面积能支
持一定数量的宠物犬，并且
不影响他人权益，希望可以
允许市民多养几只狗。”

养犬数量是否可根据养犬人情况弹性调整？

N海都记者
陈逸之

在长乐区郊区与朋友
一同开办流浪犬公益收容
基地的文女士（化名）对养
犬条例表示支持。文女士
告诉记者，自己的基地目前
收容了十多条流浪犬，基地
工作人员对每条流浪犬都
进行信息登记。“宁波、深
圳、西安的养犬条例规定须
为犬类植入电子标识，帮助
有效识别犬类身份。”文女

士建议，福州在规定采集犬
只身份识别信息码的基础
上，也为宠物犬植入电子芯
片。“站在我们收容基地的
角度，我们可以进一步与部
门、养犬人对接，确保原主
人认领不慎走失的爱犬。”

“我也希望养犬条例能
补充犬类保护条例。”文女
士告诉记者，自己从事公益
收容工作多年，见过许多因

病被遗弃的宠物犬，也接收
过被恶意伤害的流浪犬。

“建议养犬人取得资格证书
后方可购买或领养宠物犬，
并定期带领宠物犬到指定
地点进行检查；如果恶意伤
害、遗弃宠物犬，则禁止养
犬。”此外，文女士建议，完
善监督机制，如果遇到恶意
伤害犬类的行为，市民可以
进行监督举报。

建议建立养犬行为监督机制，保障非养犬人权益

建议植入电子芯片，完善犬类保护条例

征求意见稿明确了养犬登记、犬只防疫、养犬行为规范、犬只经营与收容、
法律责任等。

根据征求意见稿，福州将实行养犬登记制度。养犬人应当到有资质的动物
诊疗机构为犬只采集身份识别信息码、接种狂犬病疫苗，在犬只取得狂犬病免
疫证明后十日内，向住所地的区城市管理部门申请办理养犬登记。

遗弃犬只、被没收犬只或者三年内因养犬违法行为受到三次以上行政处罚
的，不得申请养犬登记。

征求意见稿还规定了个人养犬数量。申请养犬的个人应当具有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在本市有固定住所且是独立住宅单元或者独户居住，每户限养一只。

养犬人应当遵守有关规定，如携犬出户时，为犬只佩戴犬牌，并使用1.5米
以下的束犬绳（链）牵领；携犬乘坐电梯或者上下楼梯时，采取为犬只佩戴嘴
（脖）套、怀抱或者装入犬笼、犬袋等安全措施；犬吠影响他人的，采取有效措施
予以制止；禁止携犬乘坐除出租汽车以外的公共交通工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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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辉超市（国棉店）里挂有“生鲜灯”，
市民要凑近才好观察肉的品质


